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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22/2021_2022__E6_B7_B1_

E4_BA_A4_E6_89_80_E5_c49_622184.htm 今日，深交所与中国

证券登记结算深圳分公司联合颁布了《上市公司现金选择权

业务指引》，旨在规范上市公司现金选择权相关业务行为。 

《指引》对收购方在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过程中向股东提供的

现金选择权业务进行专门规范，明确了行使现金选择权可采

取的申报方式，并要求上市公司选择现金申报期间不得少于

五个交易日。《指引》还对申报期间公司股票是否停牌，办

理现金选择权业务时所需提交资料及信息披露要求等予以明

确规定。 据了解，随着当前市场并购重组的活跃和手段的丰

富，现金选择权业务已成为上市公司实施吸收合并等重大重

组方案时保障中小股东权益的一项重要举措。 另外，为进一

步规范上市公司董监高信息申报、非上市外资股转B股流通等

相关业务行为，深交所还发布了第1012号信息披露业务备忘

录。 深交所在《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0号-董监高信息申报

与〈声明及承诺书〉的备案》中，针对上市公司普遍关心的

董监高信息申报以及《声明及承诺书》报备事宜，明确了董

监高信息申报的时限和申报方式、《声明及承诺书》备案要

求等具体事宜。该备忘录规定，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级

管理人员应当按照规定格式签署《声明及承诺书》。在一家

上市公司同时担任两项职务的有关人员(如董事同时兼任高

管)，应当按照所任职务分别签署相应的《声明及承诺书》。 

针对中国证监会取消第四批行政审批项目后，含B股上市公司

的非上市外资股转B股流通业务无需再上报证监会审批，深交



所专门制定了《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1号-非上市外资股

转B股流通》，明确含B股上市公司的非上市外资股股东可以

按照该备忘录的要求，通过上市公司董事会向交易所提交非

上市外资股转B股流通申请材料办理流通申请手续。 为方便

上市公司申情办理新增有限售条件股份解除限售业务，深交

所还制定了《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2号-发行证券限售股份

解限》，要求申请解除其所持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上市

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或上市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等

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。该备忘录对限售股份持有人为控

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时，应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和不得出售

股份的情形作出了具体规定。 同时，深交所还就股改公司代

垫股份偿还和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业务，修订了《股权分置改

革工作备忘录第10号-代垫股份偿还》和《股权分置改革工作

备忘录第16号-解除限售》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
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